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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凯江电子科技职业学校职业技能鉴定

监考员、考评员工作守则

一、监考员的任务和职责

1、监考员必须首先了解有关考点、考场情况以及考场规则和注意事

项。但在考试前不得泄露与考试有关的信息和自己的监考场地、场次。

2、考试前监考人员要集中学习有关文件、规则等，明确责任、任

务和分工，熟悉和掌握试题、试卷的分发、收集、装订、密封等具体要求。

3、每科开考前 30 分钟，两名监考员同时领取试题，领取时必须

检查袋面的科目名称是否同该考场所考的科目相同，无误后连同考生报名

册、稿纸和装订工具带进考场。

4、应考人员进入考场时，监考员必须站在门口逐个检查考生的准

考证以及有无夹带违禁品进考场。

5、进入考场后由其中一位监考员在开考之前向考生宣读"应考人

员须知"和注意事项，与此同时另一位监考员可以当众启封试题，核对科

目，清点份数、页数、核发试卷。以上工作不得占用考试时间。

6、试卷发放完毕后，监考员必须提醒应考人员该科试卷有几大张，

共多少页，请考生查对。并提醒考生查看有无空白页，如发现空白页应举

手询问。在有答题卡的情况下，要指导应考人员把姓名、准考证号、科目

等几项按要求准确填写正确。如是普通试卷，提醒应考人员在试卷密封线

内按要求准确填写姓名、准考证号、工种等项目。

7、开考以后，监考员逐个查对考生准考证上的相片同本人是否相

符；另一方面检查应考人员的姓名、应考人员应填写的内容是否写在试卷

规定的位置上，注意不要让应考人员写在密封线外。

8、每科考试结束前 15分钟，监考员可提醒考生。

9、监考员不得对试题做任何解释。如发现有个别字印刷不清楚，

可核对后写在黑板上。

10、如果发现有应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突然发病，由一位监考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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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考点外的工作人员陪同应考人员去卫生室治疗，不能坚持考试的应说

明应考人员停考。

11、监考员必须认真监考，严格执行考场纪律。对应考人员的违

规行为，如旁窥、夹带、交谈、传递等应立即提出警告，并在"考场记录

表"上做好记录。情节严重者，应另写书面报告给主考并转交管理部门处

理。如发现有冒名顶替疑点的，可在考试后查对清楚，情况属实者，应取

消考试资格，并对有关人员作严肃处理。

12、监考员必须认真填写试卷袋面上的实考人数、缺考人数和考

场记录表上的所有内容，考场记录表填写后贴在试卷袋封面的"考场记录

表"粘贴线上。

二、考评员的任务和职责

1、考评员在规定的职业（工种）、等级和类别范围内对职业技能鉴

定对象进行考核和评审。

2、考评员进行考评前，必须熟知本次考评的职业（工种）、项目、

内容、要求及评审标准。

3、负责考核场地、设备、工卡量具的检查及其考核所用材料的检

验。

4、在考评过程中，评分人员应独立完成各自负责的任务，相互间

不得暗示和沟通。

5、一般情况下，考评员不参与监场。

6、考评员必须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及要求逐项测评打分，认真填写

测评记录并签名。

7、鉴定对象有违纪行为，考评员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劝告、警告、

中止考核、宣布成绩无效等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填写在考场记录上。

8、操作技能考核的检测、评分工作完成后，填写有关考评成绩报

告单，并向有关部门提出鉴定意见。

9、协助考务人员做好考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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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考评员要不断努力学习职业技能鉴定知识和技术，提高鉴定

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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